附件4

XX市场监督管理局

企业名称争议材料补正告知书
X市监名争补字〔　　〕第　　号

　　　　　：
　　根据《福建省企业名称争议裁决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请在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补正以下材料：
　　1.
　　2.
　　未在规定时间内补齐资料的，我局将不予受理。

XXX市场监督管理局
年　 月　 日


　　联系人：
　　联系电话：

